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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

年 8月 9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监事。会议于 2020年 8月 19日由监事

会主席马鼎斌先生主持召开，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 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文

件的有关要求，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后，发表

如下书面意见： 

（1）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控制度

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 

（2）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 

（3）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

关的保密规定，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上海嘉利

兴公司 100%的股权，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聚焦钢铁主业，也有利于公司优化内部资产



 

结构和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此次股权转让通过公开招标方

式确定评估中介机构，交易双方根据评估结果协商确定了股权转让价格，评估基准日

至转让合同签订日之间的损益归公司享有和承担，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8月 20日 

 

 


